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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节税考虑的建造合同收入确认新思路

丁宝林

渊江苏扬建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扬州 225002冤

【摘要】在建造合同完成之前的期间，如何避免提前确认暂未收到工程进度款的工作量，做到不提前纳税呢？对于这一

难题，本文提出的方法是：未收到工程进度款的工作量，参照《建造合同准则》第二十五条进行核算。从结果上看，是“暂时隐

藏未收款的工作量中包含营业税费的合同毛利”，也就是未收到工程款的工作量暂时不核算所得税义务。

【关键词】建造合同 营业收入 营业税

一、关于建造合同收入确认的会计与税法规定

建造合同完成之后，对于未收工程款对应的工作量，需要

按照《建造合同准则》第二十六条“使建造合同的结果不能可

靠估计的不确定因素不复存在的，应当按照本准则第十八条

的规定确认与建造合同有关的收入和费用”进行核算。施工企

业会计人员在确定建造工程收入时不仅要考虑会计准则还需

要考虑税法的影响。

在营业税方面，企业会计准则要求根据当期合同收入按

权责发生制原则计提当期营业税费用（营业税金及附加）；税

法要求采用收付实现制履行纳税义务。两者的时间性差异反

映正常。

在所得税方面，《建造合同准则》要求，按期间内完工进度

确认收入。如第十八条在资产负债表日，建造合同的结果能够

可靠估计的，应当根据完工百分比法确认合同收入和合同费

用。完工百分比法，是指根据合同完工进度确认收入与费用的

方法。第二十一条，企业确定合同完工进度可以选用下列方

法：实际测定的完工进度；第二十五条，建造合同的结果不能

可靠估计的，应当分别下列情况处理……；第二十六条，使建

造合同的结果不能可靠估计的不确定因素不复存在的，应当

按照本准则第十八条的规定确认与建造合同有关的收入和费

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要求，按照纳税

年度内完工进度或者完成的工作量确认收入的实现。

两者比较的话，会计年度内，建造合同的结果能够可靠估

计的，会计准则和所得税法要求无明显差异。建造合同的结果

不能可靠估计的，会计准则要求遵循谨慎性原则，而所得税法

要求根据工作量确认收入时不允许采用谨慎性考虑。

二、困扰施工企业会计确定经营成果的突出问题

在建造合同完成之前的期间，在遵循《建造合同准则》的

前提下，如何恰当确定各期经营成果，以合情、合理、合法的避

免提前进行会计确认暂未收到工程款的工作量的所得税义

务，一直是困扰施工企业会计人员确认在建期间营业收入的

核心难题。

三、未收工程款对应工作量的确认思路

各期间以及累计的工作量均可以划分为收到工程款对应

的工作量和未收到工程款对应的工作量两部分。

其中收到工程款对应的工作量，毋庸置疑地应该按照《建

造合同准则》第十八条“在资产负债表日，建造合同的结果能

够可靠估计的，应当根据完工百分比法（这里用完工进度表述

应更恰当）确认合同收入和合同费用”确认为当期营业收入。

对于未收工程款对应的工作量，笔者建议：在建造合同完

成前、后期间采用如下不同的核算思路及确认方法。

1援 建造合同完成之前。绝大部分施工企业的建造工程在

建期间的核算管理，很难满足以下“提供劳务交易的结果能够

可靠估计”条件：淤收入的金额能够可靠地计量；于交易的完

工进度能够可靠地确定；盂交易中已发生和将发生的成本能

够可靠地核算。

因此，对于未收工程款对应的工作量，笔者认为可以参照

《建造合同准则》核算：建造合同的结果不能可靠估计的，合同

成本能够收回的，合同收入根据能够收回的实际合同成本予

以确认，合同成本在其发生的当期确认为合同费用。

从结果上看，就是“暂时隐藏未收款的工作量中包含营

业税费的合同毛利”。换句话说，就是未收到工程款的工作量

暂时不核算所得税义务。

从理论上讲，当建造合同的结果不能可靠估计时，会计与

税法在处理上有差异。但是，实务中由于建造工程的毛利率很

低，对于未收到工程款部分的工作量，如果施工企业宣称在资

产负债表日采用的是完工百分比法（实际完工进度按照“已

完工作的测量”方法），其对在建工程的计算结果与实际发生

的合同成本一致或接近，征税机关也不会追究具体情况。

在这种情况下，施工企业和具体征税机关就未收到工程

款部分的工作量，在税法上确认合同收入采用的方法与会计

准则确认营业收入采用处理方法一致的问题上双方达成默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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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难实现的。

这样的会计核算结果，虽然在实际上不符合税法的不允

许采用谨慎性原则，但符合税法的收益实现先于税收义务承

担的制定原则。

2援 建造合同完成之后。对于未收工程款对应的工作量，

需要按照《建造合同准则》第二十六条“ 使建造合同的结果不

能可靠估计的不确定因素不复存在的，应当按照本准则第十

八条的规定确认与建造合同有关的收入和费用”进行核算。此

时，不能“继续隐藏未收款的工作量中包含营业税费的合同

毛利”，也就是表明未收到工程款的工作量必须核算所得税

义务。

征纳税实务中，施工方取得建设单位审定的《工程造价竣

工结算书》（即税法中的工程款收款凭证），往往距工程实体交

付期两年以上，按工程施工承包合同约定的付款进度，工程款

支付时通常已接近尾声。此时，征税机关要求将未收到工程款

提前计缴所得税，施工企业方面会比较配合；况且，征税机关

往往已经采取各种手段预先征收了绝大部分税款，汇算清缴

也只能算“查漏补缺”。

另外，本文不考虑由于建设单位经营状况可能发生工程

款收回而出现的不确定情况；不考虑建造亏损情况；预收工程

款的确认为收入的期间，会计准则和税法均有明确规定，本文

也不考虑。

四、建造合同的营业收入确定

（一）各期间工作量组成部分分析

工作量组成结构如图 1所示：

由图 1可知：

1. 图中阴影部分为按照前文思路需要确定的期间营业

收入或累计营业收入。

2. 工作量构成按照是否已收款划分为：已收款工作量和

未收款工作量两部分。

3. 工作量构成按照功能划分为：合同成本、营业税费、毛

利润。

在将营业税费分割为合同成本承担的营业税费和毛利润

承担的营业税费后，工作量构成变换两部分：包含营业税费的

合同成本、包含营业税费的毛利润。

4. 建造合同完成期间，在将累计未收款视同为本期收

款，即适用于本图以及下面根据本图推导出的计算公式的未

收款工作量为零的情况。

5. 预收工程款不适用这些计算公式，只能在对应工作量

完成期间确认营业收入。

（二）确定营业收入的两种方法

第一种方法：根据合同成本和收款情况，计算各期营业收

入（见图 1）。

营业收入=包含营业税费的合同成本+收款工作量中包

含营业税费的毛利润=合同成本/（1原营业税费率）+本期收

款伊毛利率/（1原营业税费率）

第二种方法：根据形象进度和收款情况，计算各期营业收

入（见图 1）。

营业收入=本期形象进度原本期未收款工作量中包含营

业税费的毛利润=本期形象进度原（本期形象进度原本期收款）

伊毛利率/（1原营业税费率）

（三）如本期收款包含以前期间工作量的收款，不影响以

上公式计算结果

如上图所示，由于本期收款中包含的以前期间未收款工

作量（以下简称 A），这部分工作量对应的合同成本及其营业

税费在以前期间已经确认为营业收入，本期只需要将它包含

营业税费的毛利润确认为本期营业收入。

那么，第一种方法：根据合同成本和收款情况，计算各期

营业收入：

营业收入=包含营业税费的合同成本+本期收款工作量

中包含营业税费的毛利润+以前期间工作量本期收款 A中包

含营业税费的毛利润=合同成本/（1原营业税费率）+本期收

款伊毛利率/（1原营业税费率）

那么，第二种方法：根据形象进度和收款情况，计算各期

营业收入：

营业收入=本期形象进度原本期未收款工作量中包含营

业税费的毛利润+以前期间工作量本期收款 A中包含营业税

费的毛利润

=本期形象进度原{本期形象进度原（本期收款原以前期间

毛利润

毛利润承担的营业税费

合同成本承担的营业税费

合同成本

收款工作量 未收款工作量

图 1

以前收款
工作量

以前未收款
工作量

以前期间
工作量收
款

本期收款
工作量

本期未收款
工作量

以前期间 本期间

毛利润

毛利润承担
的营业税费
合同成本承担
的营业税费

合同成本

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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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量本期收款 A）}伊毛利率/（1原营业税费率）+以前期间工

作量本期收款 A伊毛利率/（1原营业税费率）

=本期形象进度原（本期形象进度原本期收款）伊毛利率/

（1原营业税费率）

两种方法得出的结果与前面的结果完全一致。

（四）两种方法的优缺点

目前还没有一个完美的经济实用的方法能够准确确定在

建工程经营成果。一般大中型施工企业均能对承建的建造工

程的毛利率做出恰当的预估。

虽然采用这两种方法得出的经营成果与每一个具体在建

工程的实际情况也不完全一致，但从企业总体层面来说，在

考虑管理成本与效益的原则下，得出的经营成果准确性应该

是最佳的。

五、举例分析建造合同经营成果的计算过程

例：某建造工程合同价 100万元。2008年开工，2009年交

付，2010年竣工结算。预计毛利率 5%，营业税 3%（这里的毛

利不含营业税费）。期间费用不考虑（单位：万元）。

这里以工程竣工交付后，建设单位进行竣工一次性决算

这种最常见的情况举例。

（一）营业税的核算

2008年度，按《建造合同准则》规定的形象进度，谨慎性

原则下确定营业收入 58.453 608万元（详见所得税部分），营

业税费用即营业税金及附加为 1.753 608万元。按营业税法规

定确定营业税当期应税收入 30万元，那么当期营业税纳税义

务为 0.9万元。

2009年度，按《建造合同准则》规定的形象进度，谨慎性

原则下确定营业收入 40.515 464万元（详见所得税部分），营

业税费用即营业税金及附加为 1.215 464万元。按营业税法规

确定营业税当期应税收入 50万元，那么当期营业税纳税义务

为 1.5万元。

2010年度，按《建造合同准则》规定，建造合同完成后累

计营业收入必须等于决算收入，确定营业收入 1.030 928万元

（详见所得税部分），营业税费用即营业税金及附加为 0.030 928

万元。按营业税法规定，建造合同完成后营业税费按决算收入

汇算清缴，确定营业税当期应税收入 20万元，那么当期营业

税纳税义务为 0.6万元。

2011年度，当期无收入、营业税费用。

（二）所得税的核算（本例中营业收入的计算采用第一种

方法）

1. 2008年度，运用谨慎性原则，将未收款对应的工作量

参照《建造合同准则》第二十五条进行核算：建造合同的结果

不能可靠估计的，合同成本能够收回的，合同收入根据能够收

回的实际合同成本予以确认，合同成本在其发生的当期确认

为合同费用的情况处理。

营业收入=合同成本/（1-营业税费率）+本期收款伊毛

利率/（1-营业税费率）=55.2/（1-3%）+30伊5%/（1-3%）=

58.453 608

营业利润=营业收入-营业成本-营业税金及附加=

58.453 608-55.2-1.753 608=1.5

所得税费用=1.5伊25%=0.375

2. 2009年度同 2008年度的情况，运用谨慎性原则处理。

营业收入=合同成本/（1-营业税费率）+本期收款伊毛

利率/（1-营业税费率）=36.8/（1-3%）+50伊5%/（1-3%）=

40.515 464

营业利润=营业收入-营业成本-营业税

金及附加=40.515 464-36.8-1.215 464=2.5

所得税费用=2.5伊25%=0.625

3. 2010年度，由于已竣工结算，按照《建

造合同准则》第二十六条“ 使建造合同的结果

不能可靠估计的不确定因素不复存在的，应当

按照本准则第十八条的规定确认与建造合同

有关的收入和费用”。就是依据工作量决算书

确定的金额进行汇算和清缴。换一种思路进行思考，也就是将

累计未收款视同为建造合同完成期间期收款，计算营业收入、

确认营业税义务。

营业收入=合同成本/（1-营业税费率）+本期收款伊毛利

率/（1-营业税费率）=0/（1-3%）+20伊5%/（1-3%）=1.030 928

营业利润=营业收入-营业成本-营业税金及附加=

1.030 928-0-0.030 928=1.0

所得税费用=1.0伊25%=0.25

4. 2011年度，当期无收入、成本、所得税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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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2008

2009

2010

2011

合计

施工形象进度

60

40

100

收款

30

50

10

10

100

成本

55.2

36.8

92

工程结算

100

100

表 1

年度

2008

2009

2010

2011

合计

形象进度

60

40

100

收款

30

50

10

10

100

成本

55.2

36.8

92

营业收入

58.453 608

40.515 464

1.030 928

100

合同毛利

3.253 608

3.715 464

1.030 928

8

营业税金及附加

1.753 608

1.215 464

0.030 928

3

税前利润

1.5

2.5

1

5

表 2


